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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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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国 2006—2020年 281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

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

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该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提高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第三，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区位异质性与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与信息化程度较高的

城市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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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

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最突出难题就是资源环境问题，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只有内生的自主创新才是驱动

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才能更高效地推动我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从根本上破解资源环境危机困

境。绿色创新是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为主要内容，以改变生产工艺，降低治理成本，开发绿色产

品，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等为方式，通过降低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节约生产资源，以实现经济可持续、有

弹性地发展。绿色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与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王彦杰和高启杰，

2023；朱民等，2023）。为适应中国由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和需要，中国开始进入到新

一轮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即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赵伟洪和张旭，2022），逐

渐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规则和标准的跨境融合，有学者将其形象的

称之为规则的进出口，促进标准和规则的变革与制度设计的优化，形成与国际贸易活动中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制度体系，是具有引领作用的先进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常娱和钱学锋，2022）。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后文简称该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政策是畅通双循环、实现我国外贸

转型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服务业制

度型开放政策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服务，将日趋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更多引进制

造业，加速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已成为关键性议题。

国内外学者已广泛基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等视角研究规制工具、市场结构

等对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Liu et al，2020），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且主要

形成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环境规制政策能显著促进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行为，通过正向激励“促进”和反

向惩戒“倒逼”两种方式诱发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Popp，2019；Liu et al，2021；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刘冰

等，2023；游家兴等，2023；邹伟勇，2023）；其二，指出环境规制不仅无法对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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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产生抑制作用（Fang and Shao，2022），例如，环保补助等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能

力产生挤出作用（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其三，部分学者发现上述影响实质上是非线性的，即环境规制对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特征（王珍愚等，

2021；孙金花等，2021；Fan et al，2021；Pan et al，2021）。对于服务业开放的研究既包括检验服务业开放对创

新的促进作用，且通过制度质量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研发、运输、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显著促进了创新

水平，服务业开放的创新效应在地理区位、出口密度等方面体现出异质性（李川川等，2021；王世杰和黄启才，

2022）；还包括研究服务业开放通过增加研发资本投入、增加研发劳动投入、推动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促进

外商直接投资等机制进而促进创新水平（Philippe et al，2009；姚战琪，2020），以及服务业开放增加中间品进

口，通过国外优质服务商进入市场产生竞争效应与示范效应从而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韩亚峰和付芸嘉，

2018）。

综上所述，关于服务业开放对创新的研究现有文献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但很少有学者提出其对绿色

创新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从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视角研究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

响。选取区域绿色创新为研究对象，以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代理变量，即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为视角，探

究其因果关系，亦即尝试解答如下问题：该政策作为促进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否驱动了地

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其中的内在机理为何？该政策有无可能产生异质性结果？为探究上述问题的答

案，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机制并借助 2006—2020年我国 281个样本城市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

上述效应与传导机制，以期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推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据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①从制度视角丰富了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框架，基于因果识别方式

研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从扩大开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三

个角度进行机制分析，拓展了影响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②采用城市面板数据对该命题进行研究，为理论研究

提供经验支持。此外，为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剔除极值数据、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从时间和城市两个维度进行安慰剂检验。③考虑到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要素禀赋差异较大，为进一步考察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对区域绿色创新异质性的影响，分别基于城市

区位异质性和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进行理论分析，并采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上述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

水平的差异化影响，该实证结论为各地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走绿色创新之路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
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制度环境的

改善促进社会分工更加合理，促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深化各主体之间合作交流，有利于提高企业与个人的

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制度型开放的提出，对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加

积极地实行开放战略（王微等，2020）。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主要涉及的是开放领域和水平还相对滞后、对制度

高度敏感和依赖的行业。在 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所评价的 22个服务行业中，

我国有 17个行业开放水平比 2015年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占比达到 77%。上述领域的开放力度和效果得到

了显著优化，其中多数为与服务外包产业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行业。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接高水平

服务贸易规则、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从而改善开放地区营商环境，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通过加强国

际间交流合作使得服务业企业具备充足的创新能力；通过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和便利化程度进而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深化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交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绿色环保意识，使其主动形成绿色

创新的意愿。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合力推动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因此，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预期将提升区域

绿色创新水平。

制度型开放也是逐步开放的过程，通过在部分地区试点，并将试点地区取得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再向广

大地区进行推广，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正是通过在试点地区实现渐进开放的过程，在试点地区实行与国际

市场规则相适应的制度：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先进型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提供税收优惠，降低企业成本提升

竞争力进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助力；中央财政对示范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相关活动给予一定的资金支

持，为西部示范城市的服务外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提供贴息政策促进服务外包产业高水平发展，进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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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示范城市服务外包活动在国际的竞争力；鼓励当地政府与企业将非涉密业务以外包的方式转移给相关专

业企业，发挥各自优势进而提高效率；以及特殊劳动工时、实用人才培训等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发展服务外包

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本文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代理变量，研究服务业制度

型开放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2009年国务院同意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等 20个城市确定为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0年又将厦门纳入示范城市，在 2016年示范城市的数量已经达到 31个，2021年又将

徐州、佛山等 6个城市纳入示范城市①。其中，上述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在入选示范城市之后大多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以及更能体现绿色创新能力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在该城市入选示范城市之后也实现显

著提升，与非示范城市产生较大差异，并且在考虑城市规模影响后，使用每万人绿色专利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仍然成立，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可能对城市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服务外包产业作

为服务业新兴的一种发展方式，具有高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的特质，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

务，有利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逐步从资源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跨越。区域绿色创新的主体虽

然是制造业企业，但近些年为了获取更多的竞争优势，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现，制造业企业也开始逐渐

将价值链中心向服务转移，投入服务化与产出服务化使得服务外包亦能对制造业企业产生深刻影响，进而激

励本土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与经营理念，重新配置企业资源，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用于开

展研发活动，对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正向溢出。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能够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1）。

（二）机制分析
1.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效应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探索便利化措施，降低了贸易壁垒，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通过构建可持

续的服务外包人才供应链，集聚国内外资源，加强服务外包各类人才培养培训，重点培养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中高端复合型人才；通过培育服务外包市场主体，深层次参与全球服务外包竞争与合作，着力改善基础劳动

力数量庞大与适应行业需求的专业性人才紧缺的问题。人才是服务业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吸引高端人才

要素，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的人力资本质量。人力资本是绿色发展的实施主体，人力资本质量是影响研发技术

溢出的重要因素（梁圣蓉和罗良文，2019；何伟军等，2022），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使得企业获得更多高素质劳

动者的机会，其通常拥有较强的学习与研发能力，有利于企业进行研发与创新活动，形成更多新型技术产出，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外，要素双向流动通过合理化配置倒逼劳动者通过教育、培训等活动实现素

质提升，高素质劳动者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更强的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有更强的主观意愿进行绿色创

新，更高素质的管理者也更加注重企业的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投入更多的时间与成本进行研发活动，提

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同时进一步带动当地其他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绿色创新水

平。综上，该政策可以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和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升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a：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a）。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举措，通过在示范城市调整自身发展定位与产业布局，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外包中心城市，通过促进全球产业分工进而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陈明和

魏作磊，2016）。一方面服务业开放直接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在示范城市的产业园区中逐渐形成产业集

聚效应，使得服务业的“量”和“质”都得以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与制造业的融合，促进了两者的协同发展，

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围绕服务外包领域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服务外包产业，进一步推动

服务外包业务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方向调整。随着产业结构

的升级，社会生产的产品逐渐从农业品、工业品转为各类服务产品（刘金全和魏阙，2020），合理的产业结构的

竞争优势来源于先进的科技水平和产品的高附加值，进而产业将由资源密集型转化为技术密集型，逐步减少

对能源的依赖，降低了对环境的污染。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推进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① 示范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等 37个省市（区域）。因示范地区中包含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所以在

281个样本城市中同样包含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为了说明的统一性将其均称之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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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有效途径是通过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促进产业分工更加细致，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生

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赵庆，2018）。服务业结构优化将产生资源运用效率更高、对环境的污染更少

的有利结果，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减少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

高区域整体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提出假设 2b：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b）。

3.扩大开放效应

提升示范城市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该政策在示范

城市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力度，通过服务贸易、服务业双向投资等方式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

“走出去”，而我国旺盛的服务需求也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了需求端的保证，同时，通过环境规制和技术规

制，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在增强我国绿色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张伟等，2011）。扩大开放可以通过强化

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而影响区域绿色创新。一方面，扩大开放通过示范效应影响区域绿色创新，借助“外

循环”吸引更多国外高端要素流入本国市场，并被企业消化吸收与扩散溢出，进而促进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

优先配置，提高区域内企业研发与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管理层在不断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亦能不断

强化绿色生产意识，进而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最终促进地区绿色创新的产出水平；跨国服务企

业通常拥有更高的环保要求和先进的绿色生产工艺，通过行业内竞争体现发挥示范效应，通过技术溢出提升

环境质量驱动绿色创新（Poelhekke and Van der Ploeg，2015）。另一方面，扩大开放通过竞争效应影响区域绿

色创新。随着服务业开放水平提升，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将加剧当地的市场竞争，倒逼本地企业通过自主

研发抑或是向跨国企业学习从而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此外，随着对外开放的范围扩大，本土企业要想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并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必须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更先进的技术与经营

理念，重新配置企业资源，投入更多的资本和人力用于开展研发活动（张艳等，2013），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

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在这样的绿色主观意识和环保客观约束下，通

过扩大开放能够促进企业所在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c：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扩大开放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H2c）。

（三）基于异质性的机制分析
1.城市区位异质性

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在对外开放程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往往服务贸易自由化程

度越高，服务业开放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城市亦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地，而环保意识较强的外资企业将发挥其示范效应引领其他本土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相对的，内陆城市

因其地理区位，开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不便利性程度较高，因此试点政策发挥的效果或较为有限。另外，与沿

海城市相比，内陆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与服务业开放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使得企

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难度较大。与此同时，内陆城市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较低，从能耗角度

亦不利于区域的绿色创新水平。此外，东部沿海省份的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内陆城市拥有更集聚的高等教育

资源，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更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大，因此高层次人才比重相对较高，人才“东南飞”效应显

著，进而为区域绿色创新提供了关键的人才要素保障。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a：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H3a）。

2.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

信息化程度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网络作为载体，

信息化程度越高的城市更容易通过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加深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各部门之间从

研发到应用的扩散。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较高的信息化程度通常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一体化将吸引

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流动，因此，对人才的“蓄水池”效应也越强。创新活动正是需要在众多人才的共同努力

下才能更好地进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通常拥有数量多、规模大、科技水平高的优质创新型企业，而这些

企业中高层次人才数量和比重通常远大于中小企业，因此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也越强。其次，规模较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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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营往往更加合规，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也更强，加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环保意识普遍更强，因

此在绿色创新意识下更有主观意愿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另外，信息化程度较高

的城市拥有集聚效应，能更好地拉动消费，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带来贸易优势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相较于

本土企业，跨国服务业企业往往在内部执行更高的环保标准，能够更加灵活应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政

策，作为行业标杆发挥外溢和辐射效应驱动其他本土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提

高。与之相对的，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人才吸引力弱，无法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当地的

中小微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意识和对政策贯彻力度要弱于大企业，进而导致同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通过信息

化程度较低的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的异质性结果。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3b：
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H3b）。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了研究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制度型开放的

代理变量，通过比较示范城市与非示范城市在施行政策前后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进而得到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政策的绿色创新效果。考虑到该政策具有多期渐进性特征，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GIS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1）
GIZ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 Xit + μi + λt + εit （2）

其中：GIS为绿色创新的数量；GIZ为绿色创新的质量；Treat为城市虚拟变量，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Treat = 1，否
则 Treat = 0；Period为时间虚拟变量，当观测值发生在该城市纳入示范城市政策以后 Period = 1，否则 Period =
0；β为各变量的系数，交互项的系数 β1为服务外包示范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净效应，也是本文所关注的重

点；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为了进一步检验该政策是否会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及扩大开放程度进而促进区域绿

色创新，结合机制分析及相关文献的研究，采用三步法进行机制检验，构建模型如式（3）、式（4）所示。
Mit = β0 + β1 Treati × Periodit + β2Xit + μi + λt + εit （3）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γ2 Mit + γ3 Xit + μi + λt + εit （4）
其中：M分别代表开放程度（OPEN）、产业结构（STR）及人力资本质量（HCQ）；GI为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γ
为各变量的系数。

为了进一步研究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从城市区位和城市信息化程度两个角度分别构

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来进行验证（姚战琪，2023）。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LOCit + γ2 Treati × Periodit + γ3 Treati × LOCit +

γ4 Periodit × LOCit + γ5 Xit + μi + λt + εit （5）
GIit = γ0 + γ1 Treati × Periodit × INFit + γ2 Treati × Periodit + γ3 Treati × INFit +

γ4 Periodit × INFit + γ5 Xit + μi + λt + εi （6）
其中：GI为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LOC与 INF分别为城市地理区位与信息化程度的虚拟变量。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从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借鉴胡江峰等（2020）的研究，使用绿色

专利申请总数来衡量绿色创新的数量，由于绿色发明专利更能体现绿色创新的能力，因此，借鉴刘督等

（2016）的研究，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绿色创新的质量。为了消除城市规模的影响，借鉴金培振

等（2019）的做法，分别采用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总数与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表示区域绿色创新

的数量（GIS）与质量（GIZ）。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示范城市的名单及政策在示范城市开始实施的

时间，通过设置时间虚拟变量（Period）和城市虚拟变量（Treat）将样本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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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基于石大千等（2018）、董直庆和王辉（2019）的研究，选取其他影响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环境规制强度（GOV）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汇百分比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对数来衡量；基础设施投入（BSI）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对数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衡量；城市规模（SIZE）用城市年末总人口数对数值来衡量。

4.机制变量

人力资本质量（HCQ）用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占全市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产业结构（STR）用

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李艳军和华民，2014）；开放程度（OPEN）用实际使用外商投资

额的对数值来衡量。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预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程度进而影响

区域绿色创新。

5.交互变量

为了研究该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定义虚拟变量如下：城市区位（LOC）：沿海省份城市取

值为 1，内陆省份城市取值为 0；信息化程度（INF）：使用每万人使用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对 281个城市进行

排名，排名前 25取值为 1，否则为 0（宋德勇，202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该政策对中国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选取 2006—2020年 281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绿色专

利申请数量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绿色专利数据库，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部分城市的部分年份的数据有缺失，遂利用平均增长率方法将数据补充完

整，最终得到 281个城市 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基准回归
各个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的分析结果见表 1，其中，绿色创新数量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9.482，

均值为 1.069，表明绿色创新数量在各地区与各年份之间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绿色创新质量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也有较大的差距，表明绿色创新质量在各城市之间参差不齐，因此，绿色创新水平在不同城市存在显著的

异质性。

为了检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从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进行验证，

对式（1）、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列（1）、列（3）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列（4）为加入控制

变量的结果。列（1）、列（2）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eriod×Trea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均

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增加了区域绿色创新的数量；列（3）、列（4）的研

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Period×Treat的系数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因此，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开放的重要举措促进了区

表 1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绿色创新数量

绿色创新质量

时间虚拟变量

城市虚拟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

经济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投入

城镇化水平

城市规模

人力资本质量

产业机构

开放程度

城市区位

信息化程度

符号

GIS

GIZ

Period

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HCQ

STR

OPEN

LOC

INF

定义

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总数

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

纳入示范城市以后年份=1，否则=0
示范城市=1，否则=0

政府工作报告环保词汇百分比

ln（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城镇化率

ln（城市年末总人口数）

普通本专科及以上人口数/全市常住人口

第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ln（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

沿海省份城市=1，内陆省份城市=0
互联网用户数排名前 25=1，否则=0

样本量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4215

均值

1.069
0.517
0.071
0.110
0.325
10.444
13.529
52.102
5.874
1.635
36.896
9.081
0.402
0.089

标准差

2.678
1.429
0.258
0.313
0.143
0.719
1.209
15.909
0.686
1.948
13.856
3.339
0.490
0.285

最小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4.595
9.991
15.279
2.964
0.004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49.482
27.127
1.000
1.000
1.239
12.579
18.241
100.000
8.074
12.764
83.870
14.94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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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假设 H1得到验证。控制

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入（BSI）的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政府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一定程

度上会促进区域的绿色创新；城镇化水平（URB）的系

数显著为负，表明过度城市化可能会造成污染的集中

排放与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产生一

定抑制作用。

（二）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可信依赖双重差分（DID）估计

的有效性，双重差分的重要前提是要关注在政策发生

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特征是否有显著差异，以及在受

到政策冲击前变化趋势是否保持一致，否则不能判断

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于政策冲击导致的。为

了确保在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绿色

创新变化趋势应该是平行的，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观察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政

策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前身，包括上海、成

都、西安、深圳、大连、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

南和广州 12个城市曾入选服务外包基地城市，考虑到

基地城市与后续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在内容方

面具有较高的相似程度，并且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与首

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名单重合度超过 50%，此外服

务外包基地城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区域绿

色创新，因此，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需剔除由于服务

外包基地城市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服务

外包基地城市入选时间分别为 2006年底和 2007年

底，故将 2007年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后进行平行趋势

检验，以削弱由于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政策所产生的影

响，检验结果如图 1所示：pre代表政策实施前的年份，

post代表政策发生之后的年份，可以看出在该政策实

施之前政策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 0点，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没有较大的差异，满足 DID方法的前提条

件。在该政策提出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别显著为正，更进一步证明该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有效

性，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虚构实验组或虚构政策时间进行估计，如果不同虚构方式下的估计量的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即表明原来的估计结果很有可能出现了偏差，本文通过城市和时间两个维度来进行安慰

剂检验，从而让结果更稳健。

（1）城市安慰剂检验。将原样本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互换，回归结果见表 3：列（1）、列（3）为不含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列（2）、列（4）为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虚拟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

策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没有促进作用，降低了回归结果的偶然性，回归结果通过了城市安慰剂检验。

（2）时间安慰剂检验。为了避免实验组和对照组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是由时间变化引起的，本文假定提

前两年实施政策，回归结果见表 3：列（5）、列（7）为不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6）、列（8）为包含控制变量

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该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未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结果通过了时间安

慰剂检验，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基准回归结果由未观测因素导致的可能。

表 2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3.549***
（11.35）

0.816***
（26.85）
Yes
Yes
0.729
4215

（2）
2.751***
（9.72）
-1.051***
（-5.50）
-0.335**
（-2.56）
0.189***
（3.42）
-0.044***
（-5.57）
5.731***
（9.68）
-29.203***
（-7.81）
Yes
Yes
0.759
4215

GIZ
（3）
1.994***
（11.31）

0.375***
（22.58）
Yes
Yes
0.719
4215

（4）
1.581***
（9.75）
-0.522***
（-5.02）
-0.069

（-1.23）
0.091***
（3.25）
-0.025***
（-5.79）
3.041***
（9.32）
-16.528***
（-8.08）
Yes
Yes
0.748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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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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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3.754（-0.96）
0.147*（1.75）

No
Yes
Yes
0.304
4215

（2）
-2.870（-1.54）
-30.374***（-3.53）

Yes
Yes
Yes
0.381
4215

GIZ
（3）

-2.119（-0.82）
0.068（1.60）

No
Yes
Yes
0.282
4215

（4）
-1.664（-0.74）
-17.004***（-3.73）

Yes
Yes
Yes
0.354
4215

GIS
（5）

2.589（0.31）
0.846***（24.05）

No
Yes
Yes
0.251
4215

（6）
1.811（0.29）

-32.482***（-8.15）
Yes
Yes
Yes
0.422
4215

GIZ
（7）

1.492（0.18）
0.389***（20.02）

No
Yes
Yes
0.284
4215

（8）
1.085（0.17）

-18.370***（-8.46）
Yes
Yes
Yes
0.411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2.基于剔除极值数据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被解释变量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双向截尾 1%、5%的处理，使用

截尾后的样本数据重新对式（1）、式（2）回归，结果见表 4，列（1）、列（3）为截尾 1%的结果，列（2）、列（4）为截

尾 5%的结果。在剔除不同数量的极端值后系数的估计值依然显著，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了区域绿色

创新的量质齐升，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未受到极值的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提高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 2016年实施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能会对绿色创新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为了排除该政

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干扰，将 2016年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对剩余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列（5）、列（7）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列（6）、列（8）为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交

互项系数都仍然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无较大差异，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未受到其他政策的干扰，提高了基

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
变量

Period×
Treat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R2

样本量

GIS
（1）

2.407***（14.42）
-0.556***（-4.63）
-0.218**（-2.57）
0.044（1.27）

-0.010**（-2.48）
3.804***（11.06）
-19.223***（-8.82）

Yes
Yes
0.772
4131

（2）
1.235***（15.96）
-0.167**（-2.42）
0.009（0.22）
-0.026（-1.12）
0.001（0.64）
2.029***（10.39）
-11.049***（-9.14）

Yes
Yes
0.772
3795

GIZ
（3）

1.326***（13.81）
-0.318***（-4.88）
-0.064*（-1.68）
0.019（1.07）

-0.007***（-3.41）
1.985***（10.44）
-10.428***（-8.98）

Yes
Yes
0.753
4173

（4）
0.678***（15.49）
-0.122***（-3.47）
0.032（1.49）
-0.007（-0.60）
-0.001（-1.52）
0.981***（10.17）
-5.615***（-9.27）

Yes
Yes
0.740
3795

GIS
（5）

3.554***（11.04）

0.777***（25.69）
Yes
Yes
0.712
3934

（6）
2.705***（9.28）
-1.048***（-5.14）
-0.334**（-2.47）
0.187***（3.13）
-0.044***（-5.32）
5.881***（9.42）

-30.112***（-7.67）
Yes
Yes
0.745
3934

GIZ
（7）

1.973***（10.88）

0.354***（21.55）
Yes
Yes
0.703
3934

（8）
1.535***（9.20）
-0.517***（-4.67）
-0.068（-1.19）
0.091***（3.03）
-0.024***（-5.47）
3.112***（9.07）

-16.999***（-7.94）
Yes
Yes
0.734
3934

注：括号中为 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四）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的机制路径，对式（3）、式（4）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列（1）~

列（3）中 Treat×Period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3）中 HCQ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

进而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

新水平，假设 H2a得到验证；列（4）~列（6）中 Treat×Period的系数与列（5）、列（6）中 STR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

明产业结构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

了区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假

设 H2b得到验证②；列（7）~列（9）中 Treat×Period的系数与列（8）、列（9）中 OPE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开放

程度在该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该政策通过扩大示范城市的开放程度进而促进了区

② 本文进一步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指数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代理变量，并且开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

结构在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该政策通过提高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和促进第三产

业发展的方式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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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绿色创新的质量与数量，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通过扩大城市开放程度进而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假设

H2c得到验证。由于 Treat×Period与机制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因此未进行 Sobel检验。

（五）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对式（5）、式（6）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三重差分项 Period×Treat×LOC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可见服务外包示范政策确实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且

其对沿海省份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内陆省份城市绿色创新，因此，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

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假设 H3a得到验证。三重差分项 Period×Treat×INF的系数估计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对区域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

显著，即服务业制度型开放提高区域绿色创新水平存在城市信息化程度异质性，假设H3b得到验证。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Period×Treat×LOC

Treat×LOC

Period×Treat

Period×Treat×INF

Treat×INF

常数项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城市区位

GIS
3.767***
（5.97）
-0.583***
（-3.23）
1.311***
（4.17）

-10.89***
（-14.8）
Yes
Yes
Yes
0.477
4215

GIS
2.324***
（3.51）
1.343***
（9.27）
3.265***
（8.94）

0.66***
（27.2）
No
Yes
Yes
0.378
4215

GIZ
1.665***
（4.56）
-0.165

（-1.55）
1.057***
（5.10）

-5.23***
（-13.2）
Yes
Yes
Yes
0.466
4215

GIZ
0.951**
（2.45）
0.770***
（8.72）
2.023***
（8.15）

0.29***
（25.1）
No
Yes
Yes
0.387
4215

信息化程度

GIS

0.719**
（2.49）
4.030***
（7.53）
-0.932***
（-4.99）
-11.43***
（-15.8）
Yes
Yes
Yes
0.471
4215

GIS

2.291***
（8.05）
2.706***
（5.00）
1.215***
（8.37）
0.66***
（27.3）
No
Yes
Yes
0.371
4215

GIZ

0.484***
（2.97）
2.248***
（7.37）
-0.389***
（-3.79）
-5.48***
（-14.5）
Yes
Yes
Yes
0.469
4215

GIZ

1.237***
（8.03）
1.611***
（5.32）
0.660***
（7.72）
0.29***
（25.3）
No
Yes
Yes
0.392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Treat×Period

HCQ

STR

OPEN

GOV

GDP

BSI

URB

SIZE

常数项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R2
样本量

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效应

（1）
HCQ
0.224***
（3.92）

-0.072
（-1.33）
-0.066**
（-2.10）
0.006

（0.27）
-0.001

（-0.42）
0.708***
（4.51）
-5.080***
（-4.80）
Yes
Yes
0.962
4215

（2）
GIS

2.749***
（9.59）
0.009*

（1.94）

-1.049***
（-5.50）
-0.348***
（-2.62）
0.188***
（3.39）
-0.043***
（-5.49）
5.727***
（9.85）
-0.196***
（-7.95）
Yes
Yes
0.759
4215

（3）
GIZ

1.572***
（9.72）
0.040*

（1.92）

-0.525***
（-5.05）
-0.073

（-1.29）
0.091***
（3.23）
-0.024***
（-5.69）
3.007***
（9.42）
-16.251***
（-8.15）
Yes
Yes
0.748
4215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4）
STR
0.741*

（1.95）

0.985
（1.55）
-5.742***
（-5.83）
0.530*

（1.95）
-0.063**
（-2.52）
-0.848

（-0.73）
0.047

（0.70）
Yes
Yes
0.920
4215

（5）
GIS

2.660***
（9.60）

0.123***
（5.69）

-1.007***
（-5.33）
-0.599***
（-3.57）
0.165***
（2.92）
-0.040***
（-5.25）
5.681***
（9.69）
-0.194***
（-6.69）
Yes
Yes
0.763
4215

（6）
GIZ

1.567***
（9.67）

0.019*
（1.86）

-0.501
（-0.87）
-0.202**
（-1.98）
0.079***
（2.81）
-0.022**
（-2.51）
3.015***
（9.31）
1.413***
（6.91）
Yes
Yes
0.751
4215

扩大开放效应

（7）
OPEN
0.093**
（2.10）

-0.003
（-0.02）
-0.925**
（-2.18）
0.152**
（2.35）
-0.023**
（-2.50）
0.825***
（3.55）
0.004

（0.27）
Yes
Yes
0.951
4215

（8）
GIS

2.746***
（9.73）

0.054***
（2.94）
-1.050***
（-5.50）
-0.397***
（-2.83）
0.180***
（3.26）
-0.044***
（-5.58）
5.674***
（9.67）
-0.197***
（-6.79）
Yes
Yes
0.759
4215

（9）
GIZ

1.577***
（9.76）

0.040***
（3.90）
-0.522**
（-2.20）
-0.113*

（-1.88）
0.085***
（3.03）
-0.025**
（-2.42）
3.001***
（9.30）
-1.610**
（-2.38）
Yes
Yes
0.748
4215

注：括号中为 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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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梳理了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进绿色创新的理论机制，基于中国 2006—2020年 281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

传导机制和异质性效应机制分析，实证检验了上述政策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和基于城市区位与信息

化程度的异质性效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作为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

措的确提高了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示范城市的

绿色创新水平，在基于安慰剂检验、筛选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旧显著。第

二，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该政策在沿海省份的城市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信息

化程度异质性的结果表明该政策对信息化程度高的城市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机制检验结果表

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开放和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三种渠道显著提高区域绿

色创新水平。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视角探究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更大

样本范围的经验证据支持，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继续深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挖掘服务业开放的深度，根据城市的特点“因地施策”。沿海省

份及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提升开放质量，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以增加对外资

的吸引力，同时进一步深化服务外包的发展，“以点带面”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进行绿色创新。对于内

陆省份及信息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一方面通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降低对环境的污

染同时促进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应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服务业竞争更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知识、技术的竞

争，只有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才能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与潜力，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当地绿色

创新。

第二，服务业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因此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十分重要。扩大开放仍是现阶段促进绿色创新实现绿色发展的最有效路径之一，因此要继续坚持扩大高水

平开放，多举措并举稳定外贸，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

次改革。其次，在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应加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构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联互通平台，促进

产业融合，使得不同产业之间协同发展，共促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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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Han Shenchao，Li Miao，Li Xiao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1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an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o promote city⁃level green innovation，the impact of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on regional green
innovation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y using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method.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model c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model cities . Through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the above eff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prove that the policy improved urban green
innovation through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expanding openness，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green innovation presented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informationalized level，and the policy
promoted greater green innovations in cities in coastal provinces and with high information level.
Keywords：institutional opening；green innovation；service outsourcing；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difference⁃in⁃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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